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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第六任校長遴選公告 

徵聘單位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徵聘職級 校長 

名額 1名 

上網公告起迄 

日期 
114年 3 月 31日至 114年 5月 5日止 

資格條件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實小)校長候選

人應為本校或實小教師或其他學校校長或教師，並應具有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及相關法令之任用資格，及以下條件：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具有其他國籍者，須承諾於應聘校長之前

放棄其他國籍）。 

二、 具有高尚品德與民主法治理念。 

三、 超越宗教、政治、黨派及利益團體。 

四、 具有前瞻之國民教育理念，並具有配合本校從事各項教學實

驗之能力。 

五、 具有卓越之規劃、組織及領導能力。 

六、 具有爭取及妥善運用資源之能力。 

聯絡方式 

一、 請被推薦人填妥「校長候選人資料表」及「校長候選人連署

推薦表」表格，提供完整個人資料，並附中華民國國民身分

證、大專以上學歷、教師證書、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四

條規定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乙份(以上證

件為影本均請候選人簽章以資確認，如有不實，應負法律責

任)。 

二、 請檢附上開資料並於 114年 5月 5日下午 5時 30分前以掛號

郵件寄達或送達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號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人事室(聯絡電話：04-22183323張先生 或 04-22183321李

主任)。 

備註 

一、 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遴選辦法第

5條第 1款規定，推薦方式為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專任教師

15人或實小專任教師 15人以上連署推薦；推薦人並應先徵

得被推薦人之同意始得推薦。遴選委員不得參加推薦人之連

署，每一推薦人以連署一名被推薦人為限。 

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自 114 年 8 月 1

日起聘，任期為四年，得連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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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第六任校長候選人資料表 

一、 基本資料 

姓     名 性別 出 生 年 月 日 國 籍 身分證字號 

相

片 
 

中
文      

  
英
文  

通訊處： 

 
電 

話 

公： 
宅：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地址： 

 

候選人簽章： 

 

現職 

服務機關學校 職    稱 到 職 年 月 教師證書字號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
實驗國民小學 

□其他學校校長或教師(請
說明) 

 
                       

   

大專 
以上 
學歷 

學 校 名 稱 院   系   所 學  位  名  稱 領受學位年月 

    

    

    

    

主要 服 務 機 關 職  稱 任職起迄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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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資格 
 

條件 

※請於以下□勾選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4條國民小學校長應有資格之款次： 

□第 1款：曾任國民小學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

三年以上。 

□第 2 款：曾任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教師三年以上或合計四年以上，及薦任第八職等以上或

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第 3款：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國民小學教師至少三年，及國民小學

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或為大學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

作）二年以上。 

（以上請擇一勾選；主管職務年資之計算，計至候選人登記截止日為止。） 
註：本表如不敷使用，請以 A4紙張自行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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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校理念摘要：（請就教育政策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未來之發展發

表觀點，內容請以中文撰寫並打字，請以三仟字為原則。） 

 

註：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接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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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獎勵及其他榮譽事項 

授  獎  單  位 獎勵及榮譽事項名稱 時     間 備        註 

    

    

    

    

    

    

    

    

    

    

    

    

    

    

    

    

註：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接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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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著作、作品及發明目錄 

 

 

 

 

 

 

 

註：一、請依期刊及會議論文、圖書著作、專利及發明等分類填列。 
  二、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接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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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第六任校長候選人連署推薦表 

一、被推薦人資料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國 籍  
電 話 

公  

宅  

電 子 郵 件 帳 號  

行 動
電 話  

傳 真  

通 訊 處  

本人同意接受推薦：                                          （請簽名蓋章） 

二、連署人資料                             代表人： 

序號 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電話 親筆簽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註：一、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遴選辦法第 5 條第 1 款規定，推薦方
式為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專任教師 15 人或實小專任教師 15 人以上連署推薦；推薦
人並應先徵得被推薦人之同意始得推薦。遴選委員不得參加推薦人之連署，每一推
薦人以連署一名被推薦人為限。 

二、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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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薦理由：請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徵求

推薦校長候選人啟事所列條件（如註一）提出說明（以壹仟字

為限） 

 

 

 

 

 

 

 

 

 

 

 

 

 

 

 

 

 

 
註：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實小)校長候選人應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或實小教師或其他學校校長或教師，並應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相關法令之任用資格
及具備以下條件：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具有其他國籍者，須承諾於應聘校長之前放棄其他國籍）。 
（二）具有高尚品德與民主法治理念。 
（三）超越宗教、政治、黨派及利益團體。 
（四）具有前瞻之國民教育理念，並具有配合本校從事各項教學實驗之能力。 
（五）具有卓越之規劃、組織及領導能力。 
（六）具有爭取及妥善運用資源之能力。 

二、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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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蒐集告知條款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因校長遴選作業需要，需蒐集、處理及

利用被推薦人之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身分證號、生日、聯絡地址、聯絡

電話、學歷、電子信箱、其他足資證明或辨識個人資料之身分文件…等相

關資料。 

二、本校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

人資料。 

三、本校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本校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即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第六任校長遴選事務)

之目的範圍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五、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校行使之下列權

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請求刪除。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校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六、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校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 

七、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校留

存此同意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本人已充分了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均予同意。 

 

 

 

立同意書人:                           

（本人親筆正楷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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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具雙重國籍具結書  

 

□本人確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

籍者）、第二款（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者）之情事。 

□本人兼具外國國籍，已於申請轉任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並當於自接獲審查

通過通知起六個月內完成喪失該外國國籍手續，取得證明文件，期滿仍

未完成喪失外國國籍 時，願主動放棄轉任派職。 

以上具結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具 結 人 ：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寫說明： 

一、申請人應於申請轉任時辦理並提出本具結書，併入審查文件。 

二、請具結人依實際情形分別擇一於具結書□欄內打「Ⅴ」。 

三、已辦理申請放棄外國國籍手續中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四、具結書內容如有變動，申請人應於七日內主動向司法院人事處重填具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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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第六任校長遴選候選人應附

證件檢覈表 (請依序逐項檢齊－所送影本均請候選人簽章以資確認) 

姓名：      現職單位及職稱：        

一、應繳資料（請依序處理，確實檢查內容並作「Ｖ」記號）：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候選人資料表（正本）。 

□連署推薦表（正本）。 

□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影本。 

□大專以上學歷證明影本：  件（如為外國文件，請公證並附中譯本）。 

□教師證書影本：  件。 

□相關經歷證明影本：  件。 

□學術獎勵及其他榮譽事項證明文件影本：  件。 

□其他有助於審查資格之資料：  件。 

□個人資料蒐集告知條款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未具雙重國籍具結書 

二、本人所提供之學經歷證件及其他證明文件均正確無誤，若有不實之情事，

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註：本頁請置於資料第 1頁，俾利審核。 

                 候選人簽名：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